
广东省梅州市卫生健康局

梅市卫人函 (⒛21)9号

关于做妤 ⒛Ⅱ 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报考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卫 生健康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zO21年度卫生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工作的通知》 (粤卫办

函 (2021)5号 )文件精神,为做好 ⒛21年卫生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梅州考点报考相关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

一、报考程序及要求

实践技能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考生可于 4月

21日 至 5月 10日 登陆广东卫生人才网 (-,gdwsrc。 net),

对照 《考生须知 (⒛21年版)》 (见报名系统首页)和材料

上传要求如实填报个人报考信息,签订报名承诺书,上传本

人照片及相关材料,并提交至报名点。考生对本人所填信息

及上传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清晰度负责。5月

10日 2⒋ 00后报名系统关闭,逾期不再接受补报、信息修改

和材料补充。

二、报名点设置



市直单位设三个报名点:市直报名

报名点、梅州市中医医院报名点。各县

在各县 (市、区)卫生健康局。各报名

点、梅州市人民医院

(市 、区)报名
'点

设

点具体信息如下 :

报名点 报名单位 报名点地址 联系电话

市直报名点

市直各卫生健康事业单

位 (除梅州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市梅江一路

32号梅州市健康

管理中心

2245872

2254968

梅州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黄塘路 63

万

2206956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市华南大道

13 口万
2336636

梅江区卫生健康局 梅江区所属单位
梅江区西郊街道

新峰路 1号
2203113

梅县区卫生健康局 梅县区所属单位
梅县区新城行政

区政法路 3号
2589002

蕉岭县卫生健康局 蕉岭县所属单位
蕉岭县蕉城镇朝

阳路 11号
7867828

大埔县卫生健康局 大埔县所属单位
大埔县城西环路

87号
5559699

丰顺县卫生健康局 丰顺县所属单位
丰顺县汤坑镇西

市路 79号
6619211

五华县卫生健康局 五华县所属单位
五华县水寨镇华

兴北路 91号
4337030

兴宁市卫生健康局 兴宁市所属单位
兴宁市兴城镇人

民大道中 135号
3332130

平远县卫生健康局 平远县所属单位

平远县大柘镇城

东社区柘东路 213

号一栋

8896812

三
`材料报送时间安排

报名点提交至考点时间:⒛21年 5月 10日 前。

报名点审核截止时间:各报名点需在 ⒛21年 5月 10日

24:00前完成报名点所有报名考生的资格审核工作,在报名

表相应栏加具意见及公章,并按要求提交至考点。考点设在

梅州市健康管理中心 (地址:梅州市梅江一路 32号正楼 3

楼,联系电话:2245872、 2254968)。



四、其他事项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zO21年度高级实践能力考试报

名取消现场确认环节,实行跟个人承诺制和网上审核。各报

名点要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实践技能考试工作的具

体方案,严格按规定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人员宣传

引导、防疫物资储各和场地消毒,切实做好防控工作,保障

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报名材料原件由申报单位负责审核,提交到报名点的材

料只有 《报名表》,所 以各申报单位务必认真审核考生提交

的报名表和报名材料原件,确保上传的材料与原件相符,报

名表所填信息与网上所填数据一致。各申报单位和报名点、

考点要按
“
谁审核、谁签名;谁签名,谁负责

”
的原则,严

格把关,确保资格审核质量。



特急 粤卫办人函〔2021〕5号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年度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

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部属驻穗及省直有关单位：

为做好 2021年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

试（以下简称实践能力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依据

根据《关于改革和完善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

的通知》（粤人发〔2005〕311号）和《关于卫生系列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复函》（粤人社函〔2011〕522

号）要求，卫生系列高级职称实行先考试、后评审，考试与评审

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二、考试对象

全省符合申报 2021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资历条件的

人员，可自愿报名参加实践能力考试。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不得申报；离退休

人员不得申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的，在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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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间不得申报。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免于参加实践能力考试，人员名单由

各地各单位按要求上报，上报方式另行通知。

（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20〕

60号）要求和《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

知》（国发明电〔2020〕10 号）对一线医务人员的界定条件，

对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参

加新型检测试剂、抗体药物、疫苗、诊疗方案、病毒病原学和流

行病学研究等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一线人员，在一个职称晋升周期

内，免于参加实践能力考试，直接申报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

相关人员（包括编制内外人员）由用人单位根据参加疫情防控工

作情况予以认定，并将名单和认定依据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和单

位网站首页（如有）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无异议人员可免考。

（二）援派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1.根据省委组织部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援派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对援派期 1

年或以上的我省援藏援疆援青援川的专业技术人才，援派期间免

于参加实践能力考试。

2.各地根据中组部有关精神选派到广西、四川、云南、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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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区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满 1 年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省

委组织部统一选派到艰苦欠发达地区从事帮扶工作满 1 年的各

类专业技术人才，免于参加实践能力考试。

3.根据《广东省关于改进和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实施意见》

（粤卫〔2019〕70 号）要求，援外任务为 1 年期及以上的援外

医疗队队员，在国外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期间，免于参加实践能力

考试。

三、考试专业

根据我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情况及专业设置，考试共设

普通内科等 101个考试科目（见附件 1），分正高级和副高级两

个级别。考生应根据现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选择合适的专业进

行考试，所选考专业必须与拟申报评审的专业及资格级别相一

致。个人拟报考专业未开考的，可提出申请，选择相近专业参加

考试。有执业注册要求的，必须具有相应类别的执业资格并已登

记注册。多机构执业医师应通过主要执业机构报名考试。

四、考试内容及方式

（一）考试内容。实践能力考试主要考核专业技术人员解决

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与水平。

（二）考试方式。实践能力考试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提供考卷组题、人机对话考试和阅卷评分等考试服

务。采取人机对话的方式，在计算机上完成试题作答，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2小时。题型为单选题、多选题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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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三种。考试不指定考试用书，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

（www.21wecan.com），进行人机对话考试系统模拟练习。

五、报考程序及时间要求

（一）网上报名及单位审核（时间为 2021年 4月 21日至 5

月 10日）。

实践能力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考生可于 4 月 21

日至 5 月 10 日登录广东卫生人才网（www.gdwsrc.net），对照

《考生须知（2021 年版）》（见报名系统首页）和材料上传要

求（见附件 3），如实填报个人报考信息，签订报名承诺书，上

传本人照片及相关材料，并提交至报名点。考生对本人所填信息

及上传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清晰度负责。5 月 10

日 24:00后报名系统关闭，逾期不再接受补报、信息修改和材料

补充。

报名提交成功后，考生须直接从网上打印一份《广东省卫生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报名表》（样式见附件2），

本人签名后连同所有报名材料原件，提交至所在单位人事（职称）

管理部门审核。用人单位对本单位考生报名表和报名材料原件，

认真审核准确性和真实性，加具意见及公章，并按属地管理原则

将同意报考的所有考生报名表以快递方式报送至所在报名点，部

属、省属单位直接快递至所在考点。

（二）报名点审核（2021年 4月 21日至 5月 10日）。

各报名点需在 2021年 5月 10日 24:00前完成报名点所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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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考生的资格审核工作，在报名表相应栏加具意见及公章，并按

要求提交至考点。

（三）考点审核（2021年 5月 11日至 5月 20日）。

各考点需在 2021年 5月 20日 24:00前完成考点所有报名考

生的资格审核工作，在报名表相应栏加具意见及公章，并按要求

将考生报名数据提交至省卫生健康委人事处。

考点及所设报名点要按照“谁审核，谁签名，谁负责”原则严

格审核，对在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各考点要及时反馈至考生并进

行核实确认。自主评审单位的考生，报名、审核程序相同，考点

可以单位审核意见为准。考区将视审核情况对考点、自主评审单

位的审核工作进行通报。

（四）网上缴费（2021年 5月 21日至 5月 28日）。

根据省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实践能力考试按 100 元/人收

取考试费。考生应在考点审核通过后一周内，登录申报系统，网

上缴纳考试费，逾期视为放弃报名。缴费后，因本人原因弃考或

缺考的，一律不予退费。

（五）准考证打印（2021年 6月 28日至 7月 2日）。

缴费成功的考生，可于 2021年 6月 28日至 7月 2日，自行

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打印《准考证》。

（六）考试时间（2021年 7月 3日至 4日）。

2021年 7月 3日、4日，考生按《准考证》标注的时间及地

点，凭《准考证》及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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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绩查询。

考试成绩将于考试结束后一个半月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以

在广东卫生人才网查询、打印考试成绩。

六、成绩合格标准

考试成绩合格分数线为 60分，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享受

相应倾斜政策：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实践能力考试成绩

合格线降低 5分，由 60分调整为 55分。

（二）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男满 58岁、女满 53岁及以

上的考生，报名参加实践能力考试即可，成绩不限，可直接申报

当年度的高级职称评审，并作为评审的参考依据。

七、考务组织要求

（一）考区管理。实践能力考试考务组织实行“考区—考点

—考场”三级管理。省卫生健康委设考区，由省卫生健康委人事

处具体负责考试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具体考务管理工作由广东省

医学学术交流中心（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承担。

（二）考点管理。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设考点，

负责考务管理工作，并接受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部门

监督指导。各考点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报名点并确定现场确认时

间及地点。

（三）考场管理。各考点必须根据各专业报名人数落实设置

考场。考场应具备相应场地、设备条件，能保证相对集中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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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且方便考生赴考。原则上每个考点设置一个考场，申报人

数较多且具备开考条件的可申请增设考场。

（四）防疫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2021 年度实践

能力考试报名取消现场确认环节，实行个人承诺制和网上审核。

各考点要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实践能力考试工作的具体

方案，严格按规定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人员宣传引导、

防疫物资储备和场地消毒，切实做好防控工作，保障考生和工作

人员身体健康。

附件：1.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专

业设置一览表

2.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报

名表

3.实践能力考试报名材料要求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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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

考试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报 考 专 业 序号 报 考 专 业

1 普通内科（临床） 17 皮肤与性病（临床）

2 心血管内科（临床） 18 精神病（临床）

3 呼吸内科（临床） 19 肿瘤内科 (临床)

4 神经内科（临床） 20 全科医学（临床）

5 消化内科（临床） 21 普通外科（临床）

6 血液病（临床） 22 神经外科（临床）

7 肾内科（临床） 23 胸心外科（临床）

8 内分泌（临床） 24 泌尿外科（临床）

9 风湿病（临床） 25 骨外科（临床）

10 传染病（临床） 26 烧伤外科（临床）

11 急诊医学（临床） 27 整形外科（临床）

12 康复医学（临床） 28 肿瘤外科（临床）

13 老年医学（临床） 29 麻醉学（临床）

14 重症医学（临床） 30 妇产科（临床）

15 职业病（临床） 31 计划生育（临床）

16 结核病（临床） 32 妇女保健（临床、公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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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 考 专 业 序号 报 考 专 业

33 小儿内科（临床） 54 全科医学（中医）

34 小儿外科（临床） 55 中西医结合内科（中医）

35 儿童保健（临床、公卫） 56 中西医结合外科（中医）

36 口腔医学（口腔） 57 中西医结合妇科（中医）

37 口腔内科（口腔） 58 中西医结合儿科（中医）

38 口腔颌面外科（口腔） 59 护理学（护理）

39 口腔修复（口腔） 60 内科护理（护理）

40 口腔正畸（口腔） 61 外科护理（护理）

41 眼科（临床） 62 妇产科护理（护理）

42 耳鼻喉（头颈外科）（临床） 63 中医护理（护理）

43 中医内科（中医） 64 儿科护理（护理）

44 中医妇科（中医） 65 放射肿瘤治疗学（临床）

45 中医儿科（中医） 66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46 中医外科（中医） 67 放射医学（临床）

47 中医骨伤科（中医） 68 放射医学技术

48 中医皮肤科（中医） 69 超声医学（临床）

49 中医肛肠科（中医） 70 超声医学技术

50 针灸科（中医） 71 临床营养

51 推拿科（中医） 72 核医学（临床）

52 中医眼科（中医） 73 核医学技术

53 中医耳鼻喉科（中医） 74 病理学（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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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 考 专 业 序号 报 考 专 业

75 病理学技术 89 放射卫生（公卫）

76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90 卫生毒理（公卫）

77 微生物检验技术 91
传染性疾病控制（公卫、临床、口腔、

中医）

78 理化检验技术 92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公卫、临床、

口腔、中医）

79 心电图技术 93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80 脑电图技术 94 寄生虫病控制（公卫）

81 病案信息技术 95 职业卫生（公卫）

82 输血技术 96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公卫）

83 医院药学 97 地方病控制（公卫）

84 临床药学 98 疼痛学（临床）

85 中药学 99 口腔医学技术

86 环境卫生（公卫） 100 消毒技术

87 营养与食品卫生（公卫） 101 卫生管理

88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公卫）

注：拟申报评审中西医结合医学专业的，可报考序号为 55至58或47至53的合适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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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能力

考试报名表
用户名： 条形码：

确认考点：

基本
信息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日期 民 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现有
资格
信息

执业类别 执业范围

执业地点

现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取得时间

现聘任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聘任时间

拟申报专业 拟申报资格

报考专业 报考级别

教育
情况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参评学历 参评学位

毕业专业 毕业学校

工作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所属

从业年限

联系
方式

联系电话 邮 编

地 址

备注

本人承诺：本人已仔细核对上述报考信息，并对网上报名系统填写内容及所上传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考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盖章

审
核
意
见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报名点审核意见 考点审核意见

（公章） （公章）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网上报名系统直接生成，考生打印签字确认后，所有信息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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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实践能力考试报名材料要求

根据考试要求，考生网上报名时须原件彩色扫描上传以下材

料，保证清晰可见、真实有效。

一、个人照片

（一）上传照片必须为考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

务必保证照片清晰、可辨认，其他如生活照、视频捕捉、摄像头

所摄等照片一律不予审核，除军人外其他报名人员不得着制式服

装拍照，女性不得穿背带式服装拍照。

（二）头部占照片尺寸的 2/3，白色背景；面部正面头发不

得过眉，露双耳，常带眼镜的考生应配戴眼镜，不得佩戴首饰。

（三）照片大小为一寸或小二寸，格式为 jpg，文件大小必

须在 15kb--45kb之间。

二、有效身份证件

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以博士学位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审的人员须提供相应专

业的博士学位证书。在外省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须提交考试申报表、报名表或登记表等

佐证材料。

四、执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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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申报临床、中医、口腔、公卫类主任或副主任（中）医师

资格的，须提交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申报的职称必须

与《医师资格证书》的执业类别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执业范围

相一致。申报主任或副主任护师的，须提交护士执业证书及有效

期内的注册页。

五、省外资格确认证明

通过单位调入、军队转业安置、个人自主来粤创业择业的人

员，在省外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须按《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省外来粤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确认的

暂行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306号）要求进行确认，

如在 2021年度考试报名前尚未完成相关确认工作，须提交保证

书。

六、承诺书

考生需从考试报名系统下载《实践能力考试考生报名承诺

书》，认真阅读且同意作出承诺后，本人签名（黑色签字笔），并

填写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七、其他

个人拟报考专业未开考的，可提出申请，选择相近专业参加

考试；转换系列及转换岗位评审的人员，须提交单位出具的现专

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证明；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提出的，须提交

相关情况说明。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校对：人事处 辛江 （共印 8份）


